
德财〔2023〕8号
德化县财政局关于转发新修订《泉州市政府

采购采购人主体责任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强化采购人的主体责任，提高行政效能和采购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和防范风险，切实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推动我市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省、市政府采购管理有关文件规定，市财政局进一步梳理出采购人在政府采购中的16方面30条主体责任行为，现将新修订的《泉州市政府采购采购人主体责任清单》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严格规范执行。

一、全面落实政府采购限额标准规定。严格执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的福建省集中采购品目及限额标准，切实维护政策严肃性和统一性。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以下、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可根据项目需求特点依法灵活确定法定采购方式，不得简单以金额划线、“一刀切”滥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降低采购效率。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由采购人根据内部管理制度要求，按照便捷高效、优质优价的原则自行采购。

     二、加强预算编制与审核。采购人所有政府采购项目都应当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编报范围，做到应编尽编，编细编实，严禁“无预算采购”或“超预算采购”。要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要求，对属于财政部门监管的政府采购项目，分货物、工程和服务类编制，并细化到具体项目，列明拟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和预算金额、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额等内容。

    三、统筹安排采购计划实施。采购人要根据项目实施要求，充分考虑采购意向公开、采购需求确定、采购活动准备、法定采购时效及其他可能影响采购活动进行的各种因素，统筹时间安排，提前准备，合理安排采购实施计划，提高采购效率。不得将应当以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开招标采购。

我局将依托“1+X”、“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督检查，加强对采购人履行主体责任的监管，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予以严肃处理。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德化县财政局关于转发《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政府采购采购人主体责任清单〉的通知》（德财〔2019〕154号）同时废止。

    附件：泉州市政府采购采购人主体责任清单

德化县财政局

2023年1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德化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1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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